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济院办〔2010〕6 号 ________________ 
关于转发体育运动委员会 

《济宁学院 2010 年春季田径运动会 

竞赛规程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 

为促进我校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发展，鼓励师生积极参加

体育锻炼和比赛，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，学校体育运动

委员会决定举行 2010 年春季田径运动会。现将体育运动委

员会制定的《济宁学院 2010 年春季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》

转发给你们。 

 

 

 

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

 

 

 



济宁学院 2010 年春季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

 

一、举办单位 

济宁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

二、竞赛日期与地点： 

2010 年 4 月 23 日至 25 日在济宁学院田径场举行 

三、参加单位与竞赛组别： 

（一）学生普通组 

中文系、经济与管理系、文化传播系、外国语系、教育

系、美术系、音乐系、数学系、物理与信息工程系、化学与

化工系、生命科学与工程系、计算机科学系，按学生普通男

子组、学生普通女子组组队。 

（二）学生专业组 

体育系分年级、专业组队参赛。按 2007 级专科、2008

级、2009 级专科和本科及 2009 级专升本学生专业男子组、

女子组组队。 

（三）教工组 

以处级单位（部门）组队参赛。按青年（40 岁以下）、

中年（41～50 岁）、老年（51 岁以上）教工男子组、女子组

组队。 

四、竞赛项目 

（一）学生普通组 



1.学生普通男子组（共 14 项）： 

100 米  200 米  400 米  800 米  1500 米  5000 米  

110 米栏（栏高：91.4 CM）  4×100 米接力  4×400 米接

力  跳高  跳远  三级跳远  铅球(7.26kg)  标枪（800g） 

2.学生普通女子组（共 14 项） 

100 米  200 米  400 米  800 米  1500 米  3000 米  

100 米栏（栏高：84CM）  4×100 米接力  4×400 米接力  跳

高  跳远  三级跳远、铅球(4kg)  标枪（600g） 

（二）学生专业组 

1.学生专业男子组（共 10 项）： 

100 米   400 米   1500 米   110 米栏（栏高：100 CM）   

4×100米接力  4×400米接力  跳高  跳远  铅球(7.26kg)  

标枪（800g） 

2.学生专业女子组（共 10 项）： 

100 米   400 米   1500 米   100 米栏（栏高：84CM）   

4×100接力   4×400米接力   跳高   跳远   铅球(4kg)   

标枪（600g） 

（三）教工组 

1.青年教工男子组（共 7项）： 

100 米   200 米   400 米   1500 米   跳远   跳高   

铅球(7.26kg) 

2.青年教工女子组（共 7项）：  



100 米   200 米   400 米   800 米   跳远   跳高   

铅球(4.0kg) 

3.中年教工男子组（共 7项）： 

100 米  200 米  400 米  1500 米  跳远  铅球(7.26kg) 

50 米双人跑（二人三腿） 

4.中年教工女子组（共 7项）：   

100 米  200 米  800 米  跳远  铅球(4.0kg)  50 米双

人跑（二人三腿）  50 米托球跑（器械：乒乓球及羽毛球球拍） 

5.老年教工男子组（共 4项）： 

50 米钓瓶跑  50 米托球跑（器械：乒乓球及羽毛球球拍） 

铅球（5.0kg）  跳远 

6.老年教工女子组（共 4项）： 

50 米钓瓶跑  50 米托球跑（器械：乒乓球及羽毛球球拍） 

铅球（4.0kg）  跳远 

7.教工组 4×100 米混合接力： 

以男教工老、中、青各一名和一名女教工组队参赛。第

一棒为老年男教工，第二棒为中年男教工，第三棒为女教工，

第四棒为青年男教工。教工较少的参赛单位，老年男教工与

女教工之间可作相互替代，参赛女教工年龄不限。 

五、报名参赛资格与办法 

（一）我校正式录取的学生和正式教职工，身体健康者

均可参加比赛。 



（二）各单位报领队 1人、教练员 1人；学生普通组男、

女运动员各 15 人，每人限报 2 项，每项限报 3 人；学生专

业组男运动员 10 人、女运动员 5 人，每人限报 2 项，每项

限报 3人。各单位教工组人数不限，每人限报 2项，每项限

报 3人。以上限报项目及人数不包括接力项目。 

（三）各单位报送电子文档（详见附件：《2010 年济宁

学院田径运动会报名单》）和一份相同内容的打印报名单（经

单位审查后加盖公章）。参赛单位务必于 4 月 7 日(星期三)

下午 4：30 前，交到体育系陈长峰老师处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
报名单上交之后一律不得更改、补充或换人。 

（四）各单位交报名单时，同时上交“号码布”押金 100

元。运动员号码布由大会统一借用，会后收回，遗失或损坏

每面赔偿 10 元。 

六、比赛办法 

（一）竞赛规则按照国家田协审定的《2008 年田径竞赛

规则》执行； 

（二）单项报名人数不足 3 人时，则取消该项比赛(提

前通知报名单位,可更换其他项目)。 

七、录取名次与计分办法 

（一）学生普通组及教工组每个单项取前 8名，学生专

业组每个单项取前 3名；每项报名人数不足时，减 1录取； 

（二）每个单项按 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计分，接

ftp://172.20.9.7/%D0%A3%B0%EC/%CC%EF%BE%B6%D4%CB%B6%AF%BB%E1/%E7%94%B0%E5%BE%84%E8%BF%90%E5%8A%A8%E4%BC%9A%E6%8A%A5%E5%90%8D%E5%8D%95.doc
ftp://172.20.9.7/%D0%A3%B0%EC/%CC%EF%BE%B6%D4%CB%B6%AF%BB%E1/%E7%94%B0%E5%BE%84%E8%BF%90%E5%8A%A8%E4%BC%9A%E6%8A%A5%E5%90%8D%E5%8D%95.doc


力项目双倍计分（教工组除外）；打破校运动会田径最高纪

录者，另加计 9分； 

（三）各系（专业组按年级）男女运动员的单项及接力

名次得分的总和为团体积分，以团体总分的多少，排列名次；

学生普通组取前八名，学生专业组取前二名。如遇团体总分

相等，破纪录项(人、次数)多者，名次列前；如仍相等，则

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；若仍再相等，则以第二名多者名次

列前，余类推。 

八、奖励办法 

（一）学生普通组和学生专业组  

1.学生普通组团体前 3名、学生专业组团体第 1名，颁

发奖杯；学生普通组团体前 8名、学生专业组团体前 2名，

颁发奖牌； 

2.单项前 3名，颁发金、银、铜牌；单项前 8名，颁发

证书； 

3.破纪录者，发放奖金。 

（二）教工组 

1.单项获奖运动员，颁发奖品； 

2.教工组 4×100 米混合接力前 8名，颁发奖品。 

九、裁判员 

大会仲裁委员、技术代表由学校委派；总裁判长、副总

裁判长和主要裁判长由体育系老师担任；各项裁判员从体育



系学生中选任。 

十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2010 年 4 月 22 日上午 9:00 点，在学校第二会议

室（办公楼二楼）召开各代表队领队、教练员会议； 

（二）各系代表队须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下午 3:00 点

准时到田径场北侧集合，参加开幕式预演。 

十一、本规程由大会组委会解释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 

附件：《2010 年济宁学院田径运动会报名单》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 春季运动会  规程  转发  通知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0 年 3 月 25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60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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